
关于梁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2016年部门决算编制的说明

按照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

第一部分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宣传、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宣传交通安全常识，提高全民交通安全意识和法制观念。

(二)依法对辖区道路实施交通安全管理，指挥疏导交通，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开展各项交通治理整顿，纠正和处理各种交通违法。规范和管理交通活动参与者的行为。

(三)预防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对辖区内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进行现场勘察、调查取证、责任认定、调解处理。侦破道路交通事故逃逸案，缉拿逃逸嫌疑人。

(四)负责定期检验机动车驾驶员能否适合参与交通活动的能力和身体状况。负责机动车检验和小型汽车、摩托车登记挂牌。负责摩托车驾驶证考试及汽车类驾驶证科目一考试工作。

(五)参与城市建设的道路交通影响论证、道路交通安全规划制定，道路交通安全设施检查督导等工作。

(六)调查、研究、分析交通运行参数与动态，提供各种交通管理对策依据，并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对道路、车辆交通参与者及交通环境进行管理和监控、保障交通安全畅通，为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生产生活提供良好的交通环境；

(七)在辖区道路施划、设置各类交通标线和交通标志。 

(八)应急处理各类突发事件，保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免受侵害和损失。

(九)执行交通警卫和非常情况下的交通管制。

(十)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以及公安部规定的应当履行的其它职责。

二、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2016年部门决算编报的行政单位共1个。部门2016年末中央政法编制3人，在职实有行政人员28人。 
离退休人员3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2人，提前退休人员1人。

车辆编制数 7辆。实有车辆21辆，其中车辆10辆，警用摩托车11辆。
第二部分2016年度部门决算表
（详见附件）

第三部分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我大队2016年度收入合计719.6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641.65万元，占总收入的89.16%；其他收入77.98万元，占总收入的10.84%。与上年对比减少了348.49万，主要原因是公共安全支出中的道路交通管理费减少。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我大队2016年度支出合计779.1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688.48万元，占总支出的88.37％；项目支出90.64万元，占总支出的11.63％；与上年对比减少101.81万元,主要原因是基本建设支出中的房屋建筑物购建费及其他资本性支出减少。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16基本支出688.48万元，其中480.49万元用于保障我大队在职在编人员的工资福利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工资福利支出及退休费等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08万元用于日常公用经费，包括办公费、印刷费等商品和服务支出及办公设备、专用设备等其他资本性支出。

（2） 项目支出情况

    2016年项目支出90.64万元，其中其他工资福利支出3.96万元;专用材料、被装购置21.79万元;办公设备购置48.88万元;专用设备购置6.84万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我大队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716.72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91.99%。与上年对比减少164.21万元,主要原因是基本建设支出中的房屋建筑物购建费用减少。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3.3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46%。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奖励金）。

2.公共安全（类）支出666.11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92.94%。主要用于工资和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及其他资本性支出。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5.02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3.49%，主要用于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退休费）。

4.住房保障支出22.29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3.11%。主要用于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住房公积金）。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我大队2016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3.96万元，支出决算为3.96万元，完成预算的100%。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为3.96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2016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与2015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相比，增减比率为零。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6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3.96万元，占100%。具体情况如下：

1.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3.96万元。其中：

公务用车购置支出0万元。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3.96万元，开支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21辆。主要用于城区执勤、路检路查及事故勘查等工作所需车辆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

五、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我大队2016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45.6万元，与上年对比增加100.19万元，主要原因是根据财政要求，其他应付款列入“其他收入”核算，支出时按“经费支出”核算。

（二）相关口径说明

1．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日常公用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费以外的支出。

2．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除人员经费以外的基本支出。

3．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省部级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4.“三公”经费决算数：指各部门（含下属单位）当年通过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数（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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